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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西 师 范 大 学 文 件 
 

 

师政发规〔2017〕1 号 

 

 
 

关于进一步做好“十三五”规划实施工作的 

通   知 
 

各专项规划编写组、各学院（部）、各单位： 

为深入实施学校“十三五”发展规划，推进规划与项目的有机

衔接，持续深化综合改革，扎实推进“双一流”建设，现将编制“十

三五”规划任务分工方案，建设“十三五”项目储备库，确保规划

落地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编制“十三五”规划任务分工方案与建设项目储备库 

（一）各专项规划组需组织相关单位对照专项规划文本编制

《广西师范大学“十三五”专项规划任务分工方案》（附件 1），

明确建设任务、完成时间、完成目标，确保责任到位。发展规划

办在各专项规划组方案的基础上，负责编制《广西师范大学“十

三五”规划任务分工方案》。 



 —2— 

（二）各专项规划组在专项规划任务分工方案过程中要牢固

项目意识，并根据《广西师范大学建设项目储备库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按照师资队伍建设项目、人才培

养改革建设项目、实验实训中心建设项目、学科平台建设项目、

文献信息资源和数字化校园建设项目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、基础

设施维修改造项目及其他建设项目的内涵谋划项目。如项目金额

超过 50 万元需在完成附件 1 关于项目的有关信息同时填报《广

西师范大学“十三五”项目储备申请简表》（附件 2）和《广西师

范大学“十三五”项目储备汇总表（专项规划编写组用）》（附件 3）。 

（三）项目管理严格按照《办法》实施归口管理，其他项目

（含临时申报项目）由发展规划办负责统筹。 

二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各专项规划编写组于 2017 年 6 月 15 日前将《广西师

范大学“十三五”专项规划任务分工方案》《广西师范大学“十三

五”项目储备申请简表》《广西师范大学“十三五”项目储备汇总表

（专项规划编写组用）》的纸质材料（一式 2 份）报送至发展规

划办（育才校区办公楼 212 室），电子文档同时发送至

gxsdfgb@gxnu.edu.cn。联系电话：0773-5828310。 

（二）发展规划办汇总各专项规划提出的“十三五”储备项

目，并于 2017 年 6 月 20 日前按照《办法》规定转交各归口责任

部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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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各项目归口责任部门需成立项目论证工作小组，对申

报的项目进行审定备案，并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前将审定项目对

应的《广西师范大学“十三五”项目储备申请简表》与《广西师范

大学“十三五”项目储备汇总表（项目类别责任部门用）》（附件 4）

纸质材料（一式 2 份）报送至发展规划办，电子文档同时发送至

gxsdfgb@gxnu.edu.cn。 

（四）学校组织专家对各项目归口责任部门上报的“十三五”

储备项目进行审定并将合格的项目纳入学校项目储备库。纳入的

项目作为“十三五”期间学校安排年度预算、申报发展项目、争取

经费支持的主要依据。 

三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各责任部门要高度重视规划任务分工方案的编写与项

目库建设工作，按照本部门职责主动开展工作，高质高效完成本

职工作。 

（二）各单位进行项目申报时，需统筹考虑场地使用、设备

招标、经费使用和网络水电等基本设施的配套问题，后续项目要

考虑前后建设周期之间的实际需要，提高项目资金到位后的使用

效益。各学院（部）要依据本部门规划，积极与相关职能部门对

接，同时可依据国家或地方政策资源自主策划重大发展性项目，

将科学论证的项目报发展规划办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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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凡纳入学校“十三五”项目储备库的项目立项建设均实

行归口管理，由归口责任部门组织实施并按相关规定进行严格管

理。财务部门安排年度预算要优先考虑入库的项目，同时负责对

列入预算安排的项目绩效情况考核，考核结果作为经费分配的重

要依据。 

 

附件：1. 广西师范大学“十三五”专项规划任务分工方案 

      2. 广西师范大学“十三五”项目储备申请简表 

3. 广西师范大学“十三五”项目储备汇总表（专项规划 

编写组用） 

4. 广西师范大学“十三五”项目储备汇总表（项目类 

别责任部门用）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广 西 师 范 大 学 

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6 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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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广西师范大学“十三五”专项规划任务分工方案 

 

  专项规划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责任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定人： 

序号 建设任务 完成目标 完成时间 完成单位 
拟设项目 

项目名称 金额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注：1.凡金额超过 50 万元以上的拟设项目须填报项目名称、金额和《项目储备申请简表》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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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广西师范大学“十三五”项目储备申请简表 

 

项目名称      

项目类别 

□师资队伍建设项目                 □人才培养改革建设项目 

 □实验实训中心建设项目             □学科平台建设项目   

 □文献信息资源和数字化校园建设项目 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

□基础设施维修改造项目             □其它建设项目 

项目负责人  职称/职务  

资金预算               万元  拟实施期限     年—      年 

建设必要性与可行性： 

 

 

建设目标与建设内容： 

 

 

资金主要用途： 

 

 

预期效益： 

 

 

申报单位意见： 

 

 

负责人（签章）             单位（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责任部门意见： 

 

负责人（签章）              单位（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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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广西师范大学“十三五”项目储备汇总表（专项规划编写组用） 

 
专项规划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定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序号 项目类别、名称 
                   建设项目            

备注 
资金预算（万元） 项目负责人 项目建设时间 

 合计     

(一) 师资队伍建设项目     

1 ×××××   20XX 年-20XX 年  

2 ×××××   ...  

...      

(二) 人才培养改革建设项目     

...      

(三) 实验实训中心建设项目     

...      

(四) 学科平台建设项目     

...      

(五) 文献信息资源和数字化校园建设项目     

...      

(六)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    

...      

(七) 基础设施维修改造项目     

...      

(八) 其他建设项目     

...      

注：“项目建设时间”需区分建设任务的轻重缓急，并考虑各项目建设周期之间的逻辑关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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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

广西师范大学“十三五”项目储备汇总表（项目类别责任部门用） 

 

 

 

项目类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责任部门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序号 项目名称 
                   建设项目            

备注 
资金预算（万元） 项目负责人 项目建设时间 

 合计     

1 ×××××   20XX 年-20XX 年  

2 ×××××     

...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

注：“项目建设时间”需区分建设任务的轻重缓急，并考虑各项目建设周期之间的逻辑关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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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2017 年 6 月 1 日印发 

 
 


